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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补偿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科技”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博辕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义务人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27）。 现将本次业绩补偿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关

于核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胡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105号），公司向胡健、成海林、余弓卜等16名股东合计发行4,771.5512�万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博

辕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辕” 或“博辕信息” ）95.22%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公司于2016年2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目标股份的发行及登记。

二、上海博辕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上海博辕利润承诺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李爱明、郭兆滨、张磊、宁波杰赢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杰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相

应补偿原则如下：

1、业绩承诺情况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李爱明、郭兆滨、张磊、宁波杰赢、宁波杰宝承诺

博辕信息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3,500.00万元、5,500.00万元、7,150.00万元、9,295.00万元。 如果实现扣非净利

润指标低于上述承诺内容，则上述补偿责任人将按照签署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承诺博辕信息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10,689.25万元、12,292.64万元。 如果实现扣非净利润指标

低于上述承诺内容，则上述补偿责任人将按照签署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若上海博辕在2015-2020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 则补偿责任

人需向公司进行补偿（最高补偿金额不超过其总收购金额）。 补偿金额及方式如下：

2、利润承诺补偿

（1）补偿金额的确定

①各方一致同意，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若博辕信息在利润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小于补偿责任人承诺的博辕信息同期净利润数

的，则泰豪科技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关于博辕信

息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事实，并要求补偿责任人向泰豪科技进行利润补偿，具体

补偿要求如下：

第一、2015年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金额=补偿责任人当年承诺利润数-博辕信息当年实现净利润数

第二、2016年至2020年各年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金额= （补偿责任人当年承诺利润数-博辕信息当年实现净利润数）÷补偿责任人在

2016年至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泰豪科技本次购买博辕信息95.22%股权的交易总价格。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博辕信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

②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补偿责任人不负有补偿义务的，公司应当在当年专项审

核意见披露后五日内向其出具确认文件。

（2）补偿方式

①补偿责任人应当优先以现金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不足部分以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届

时尚未出售的泰豪科技股份进行补偿， 该等应补偿的股份由泰豪科技以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

销。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

补偿责任人现金及股份合计补偿上限为补偿责任人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取得的股份对价总

额。

补偿责任人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泰豪科技进行补偿，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0时，

按0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若泰豪科技在盈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 补偿责任人按本条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补偿实施前各

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由泰豪科技享有。

②补偿责任人按因本次交易各自所获得的泰豪科技支付对价占各自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计

所获得的泰豪科技总支付对价的比例计算各自每年应当补偿给泰豪科技的总金额。

三、上海博辕业绩完成情况

上海博辕主要从事国家电网公司信息技术服务及新能源开发业务，由于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受新能

源业务补贴取消、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回款较慢等影响，报告期内对其所从事的新能源电站开发、信息技

术服务相关业务进行了收缩及调整，业务逐步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 转型过程中导致博辕信息原有业务

收入下滑，实现利润不及预期。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20】第6-00021�号），上海博辕2019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9,028.85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数的84.47%，低于业绩承诺数10,689.25万元。

四、上海博辕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1、现金及股份补偿方案

根据上海博辕原股东业绩承诺内容，上海博辕业绩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2019年度应优

先以现金补偿公司合计23,577,419.81元，现金补偿不足部分以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尚未出售的

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该等应补偿的股份由公司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2、现金分红返还方案

根据《利润承诺补充协议书》约定，上海博辕业绩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应当返还应补偿

股份在补偿实施前各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合计564,306.23元。

五、业绩补偿进展情况及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向胡健、余弓卜、成海林发送了《敦促履行利润承诺补偿义务告知书》，通知

其在收到该告知书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关利润承诺补偿义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胡健、余

弓卜、成海林关于上海博辕的2019年度业绩补偿款。

公司将积极督促上海博辕业绩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必要时将通过

法律手段进行追偿，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的权益最大化。 公司后续将及时披露关于本次业

绩补偿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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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2、召开地点：湖北省枝江市七星大道18号奥美医疗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杜先举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奥美医疗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326,844,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22,176,938�股的 77.418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0,414,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68� %。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16,430,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522�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414,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68�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

41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68� %。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见证律师远程视频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5.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326,838,9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82％； 反对5,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8,3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33％；反对5,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56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6.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7.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同意326,838,9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82％； 反对5,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8,3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33％；反对5,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56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8.00、关于审议2020年度与关联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57,878,987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7％； 反对5,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3％；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8,3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33％；反对5,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56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9.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外汇衍生品业务交易方案的议案

同意326,838,9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82％； 反对5,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8,3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33％；反对5,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56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10.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商品期货业务交易方案的议案

同意326,838,9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82％； 反对5,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8,3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33％；反对5,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56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11.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12.00、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26,844,09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3,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23％；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7％。

议案通过。

13.00、关于投资建设奥美医疗疾控防护用品生产基地并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反对1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14.00、关于与枝江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

同意326,844,79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4,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0％；反对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00％；弃权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0％。

议案通过。

15.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26,844,09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3,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23％；反对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10％；弃权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佩、潘思岐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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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或“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

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41,725,

4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00元（含税），共分现金红利1,136,690,189.60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红股。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41,725,4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4.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841,725,474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694,243,116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0年5月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

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67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 08*****843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3 08*****16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恒逸石化第三期员工持股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 08*****291 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5 08*****200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5月28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股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297,171,489 10.46% 89,151,447 386,322,936 10.46%

无限售流通股 2,544,553,985 89.54% 763,366,196 3,307,920,181 89.54%

股份总数 2,841,725,474 100% 852,517,642 3,694,243,116 100%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3,694,243,116股摊薄计算，2019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87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24楼

咨询联系人：陈莎莎

咨询电话：0571-83871991；

传真电话：0571-83871992；

十、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的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三十八次会议暨2019年度董事会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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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股份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

案》，根据公司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富丽达集团、兴惠化纤签署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本次交易的利润承诺及承诺补偿的安排如

下：

恒逸集团承诺嘉兴逸鹏及太仓逸枫于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标的

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合计分别不低于22,800万元、25,600万元、26,000万元；富丽达集团及兴惠化纤

承诺双兔新材料于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1,500万元、

22,500万元、24,000万元。

如果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达到协议的规定，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则恒逸石化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利润差额（任一会计年

度标的公司截至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与截至当年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之间的差额部分） 由补

偿方以恒逸石化股份方式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方式补偿。 如股份补偿数额不足以补偿时，差

额部分由补偿方在股份补偿的同时，向恒逸石化进行现金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

司、 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兔新

材料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双兔新材料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

下：

项目

2018年 2019年

嘉兴逸鹏、

太仓逸枫

双兔新材料

嘉兴逸鹏、

太仓逸枫

双兔新材料

承诺净利润

不低于

22,800万元

不低于

21,500万元

不低于

25,600万元

不低于

22,500万元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946.13万元 22,311.05万元 21,227.56万元 24,816.76万元

完成率 100.64% 103.77% 82.92% 110.30%

嘉兴逸鹏、太仓逸枫2018年至2019年累计承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不低于48,400万元， 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173.69万元，

未完成利润为4,226.31万元，完成率为91.27%，未实现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恒逸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具体补偿方案如下：

（一）应补偿情况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

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484,000,000.00元－441,736,

900.00元）÷744,000,000元×2,390,000,000.0元－0=135,764,528.21元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135,764,528.21元÷14.01元/股

=9,690,545股

补偿期内，公司分别实施了2018年度和2019年利润分配，其中2018年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3元；2019年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元，同时以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据此，恒逸集团应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9,690,545股*1.3=� 12,

597,709股

补偿方的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0.3元/股×9,690,545股+0.4×9,690,

545股=� 6,783,381.50元

综上，业绩承诺主体恒逸集团应向公司补偿12,597,709股股份，并返还6,783,381.50元现金分红

金额。

（二）补偿措施的实施

股份补偿方式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业绩补偿方案后，公司将以人民币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应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且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

相关程序；同时补偿方恒逸集团应向公司返还6,783,381.50元现金分红金额。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后10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及现金分红返还金额书面通知补偿方恒逸集团。 在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上述业绩补偿方案议案后30日内，由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补偿方协助公司尽快办理

该等股份的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后，总股本由2,841,725,474股增加至3,694,243,116股，具体详见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60）。 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减少12,597,709股，公司总股

本将变更为3,681,645,407股。 本次公司回购并注销应补偿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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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的召集人：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副总经理冯晋敏女士；

3、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股权登记日时间：2020年5月15日；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凤凰置地广场H座21层会议室）；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272,981,

00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1802%。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37,926,512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7225%；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35,054,49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4576％。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2人（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0人，参加网络投票的1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39,9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012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846,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1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169％；反对1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1401％；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20�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3,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707％；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89％。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845,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5%；反对1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10％；反对1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4260％；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92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566％；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600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全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272,926,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反对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80％；反对5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8.599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艳梅、王东；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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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4人， 代表股份2,923,231,9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65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7人，代表股份297,783,7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85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7人，代表股份2,625,448,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80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044,706股

占99.9936%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8,0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547,426股

占99.98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8,000股

占0.0100%

（二）《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044,806股

占99.9936%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7,9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547,526股

占99.9827%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7,900股

占0.0100%

（三）《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044,706股

占99.9936%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8,0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547,426股

占99.98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8,000股

占0.0100%

（四）《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2,929,106股

占99.9896%

反对：194,800股

占0.0067%

弃权：108,0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431,826股

占99.9719%

反对：194,800股

占0.0181%

弃权：108,000股

占0.0100%

（五）《关于公司聘用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2,571,108股

占99.9774%

反对：552,798股

占0.0189%

弃权：108,0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073,828股

占99.9387%

反对：552,798股

占0.0512%

弃权：108,000股

占0.0100%

（六）《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七）《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

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持有公司股份981,961,987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941,269,919股，意见如下：

同意：1,941,173,819股

占99.9950%

反对：79,200股

占0.0041%

弃权：16,900股

占0.0009%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38,526股

占99.9911%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6,900股

占0.0016%

2、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

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持有公司股份862,535,293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060,696,613股，意见如下：

同意：2,060,617,313股

占99.9962%

反对：79,200股

占0.0038%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3、与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4、与其他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持有公司股份768,552,553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154,679,353股，意见如下：

同意：2,154,600,053股

占99.9963%

反对：79,200股

占0.003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0,182,073股，意见如下：

同意：310,102,773股

占99.9744%

反对：79,200股

占0.0255%

弃权：100股

占0.0000%

（八）《公司2019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044,706股

占99.9936%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8,0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547,426股

占99.98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8,000股

占0.0100%

（九）《关于公司2020年度风险偏好授权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一）《关于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二）《关于公司管理层2019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三）《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四）《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2,458,661股

占99.9735%

反对：773,145股

占0.0264%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7,961,381股

占99.9283%

反对：773,145股

占0.0717%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五）《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883,741,235股

占98.6491%

反对：39,490,571股

占1.3509%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9,243,955股

占96.3392%

反对：39,490,571股

占3.6608%

弃权：100股

占0.0000%

本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六）《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七）《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200股

占0.0027%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200股

占0.0073%

弃权：100股

占0.0000%

（十八）《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923,231,906股，意见如下：

同意：2,923,152,606股

占99.9973%

反对：79,300股

占0.0027%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8,734,626股，意见如下：

同意：1,078,655,326股

占99.9926%

反对：79,300股

占0.0074%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上统计结果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丁凡、王毅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与本公告

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